
名以成世，世以名立——荀子先生《正名》"后王之成名"与"散名之
在人者"深度解读

深度解读荀子《正名》篇，剖析“后王之成名”与“散名”的哲学内涵。文章探讨先秦时期“名”对社会秩序、政治制度与认识论

的决定性作用，对比诸子百家之异同，揭示荀子如何通过正名确立治世根基，是理解先秦思想经脉的深度佳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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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以成世，世以名立——荀子先生《正名》"后王之成名"与"散名之在人

者"深度解读

引言：为何要谈"名"

在先秦诸子的宏大论辩之中，"名"这个字所承载的分量，远非后世之人所能轻易想象。今人说"名字"，不过是一个标签、一个符号；然而在三代之际、诸

侯纷争之世，"名"关乎天下之治乱，关乎人心之向背，关乎万物之秩序，关乎生死之界限。

我们为什么要深入钻研荀子先生这段关于"后王之成名"与"散名之在人者"的文字？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，也不仅仅是一个逻辑学的问题。这是一

个关于"人何以为人""世何以为世""治何以为治"的根本之问。

荀子先生在《正名》篇中所展开的，是一个完整的"名"的哲学体系。从制度之名（刑名、爵名、文名）到日常之名（散名），从万物之名到人身之名

（性、情、虑、伪、事、行、知、智、能、病、命），他试图以"名"为经纬，编织出一张涵盖天地人伦的大网。

这张大网的背后，是先秦思想最深层的关切：人如何认识自身？人如何认识世界？人如何通过认识来改造自身、改造世界？

让我们先将原文完整呈现，再逐层深入。

第一章 正名之学：先秦思想的隐秘经脉

一、"名"为何是先秦之大事

"名"在先秦的地位，绝不亚于"道""仁""礼""法"等任何一个核心概念。甚至可以说，"名"是所有这些概念得以存在的前提。没有"名"，便没有"道"可言；没

有"名"，便没有"仁"可称；没有"名"，便没有"礼"可行；没有"名"，便没有"法"可立。

这个道理，最早的觉察者，恰恰是孔子先生。

《论语·子路》记载：

子路曰："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"子曰："必也正名乎！"子路曰："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"子曰："野哉由也！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

如也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

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"

这段话何其重要！孔子先生说得清清楚楚："名不正则言不顺"——名与言之间有必然的逻辑关系；"言不顺则事不成"——言与事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

系；"事不成则礼乐不兴"——事与礼乐之间有必然的制度关系；"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"——礼乐与刑罚之间有必然的治理关系；"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

足"——刑罚与民生之间有必然的生存关系。

我们不禁要问：为什么"名"有如此巨大的力量？为什么一个名称、一个概念的正与不正，竟能牵动整个社会的运转？

答案在于：在先秦思想中，"名"不仅仅是语言符号，更是认识的框架、思维的工具、秩序的基石。当一个社会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产生混乱时，这个社会的

一切制度、一切伦理、一切行为都将失去依据。

试想：如果"君"与"臣"的名分不清，则上下之序何以维持？如果"父"与"子"的名义不明，则家庭之伦何以运行？如果"善"与"恶"的定义混淆，则赏罚之政何

以施行？如果"是"与"非"的标准模糊，则人心之向何以确定？

所以孔子先生论政，首先要正名。这不是迂阔之论，而是直击根本。

二、诸子正名之异趣

然而，诸子对"名"的理解并不一致。这种分歧本身，正好说明了"名"的问题有多么深刻。

孔子先生的正名，重在政治伦理的层面。他关心的是：君要有君的样子，臣要有臣的样子，父要有父的样子，子要有子的样子。《论语·颜渊》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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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"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"

这四个叠词，蕴含着无限深意。前一个字是"名"，后一个字是"实"。君之所以为君，在于行君之实；臣之所以为臣，在于行臣之实。名与实必须相符，这

就是正名的核心要义。

老子先生对"名"的理解则截然不同。《道德经》开篇即言：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

老子先生看到了"名"的局限性。在他看来，最根本的"道"是不可以用"名"来穷尽的。一旦给了名，就有了界限；有了界限，就偏离了道的本然。"无名天地

之始"——在天地初开之时，万物浑然一体，没有名称，也不需要名称。"有名万物之母"——当名称出现之后，万物才被分别、被认识、被对待。

我们要追问：老子先生是否在否定"名"的价值？

并非如此。老子先生否定的是以"名"为绝对、以"名"代替"实"的做法。他警告人们：不要被名称所困，不要以为给了名就等于理解了事物本身。《道德

经》第三十二章曰：

道常无名，朴。虽小，天下莫能臣也。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宾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将知止。

知止可以不殆。

"始制有名"——开始建立制度的时候，就有了名称。"名亦既有，夫亦将知止"——名称既然有了，就要知道适可而止。这恰恰与荀子先生所说的"后王之成

名"形成了微妙的呼应：制度之名的建立是必要的，但建立之后，要知道名的边界在哪里。

庄子先生则将对"名"的反思推到了极致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有这样一段深刻的论述：

夫言非吹也。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其以为异于鷇音，亦有辩乎？其无辩乎？道恶乎隐而有真伪？言恶乎隐而

有是非？道恶乎往而不存？言恶乎存而不可？

庄子先生的追问振聋发聩：言语（名）真的能传达真实吗？还是言语本身就已经遮蔽了真实？道为什么被隐藏，以至于产生了真伪之分？言语为什么被固

化，以至于产生了是非之辩？

这些追问，与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庄子先生怀疑"名"的可靠性，荀子先生则致力于建立"名"的规范性。两者看似矛盾，实则从不同的

角度触及了同一个根本问题：人与世界之间，隔着一层"名"的介质，这层介质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，还是妨碍我们认识世界？

墨子先生对"名"的态度又有不同。《墨子·经上》有一系列关于名实关系的精密定义：

名，达、类、私。

墨子先生将名分为三种：达名（最普遍的名，如"物"）、类名（类别之名，如"马"）、私名（个别之名，如专指某一匹马）。这种分类法在逻辑上极为精

密，为后来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。

公孙龙子先生则以"白马非马"之论著称于世。《公孙龙子·白马论》曰：

马者，所以命形也；白者，所以命色也。命色者非命形也，故曰：白马非马。

这看似诡辩，实则触及了一个深刻的问题：名称与名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"白马"这个名与"马"这个名，虽然有包含关系，但在逻辑上并不等同。这种对

名实关系的精密分析，也与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形成了重要的思想对话。

三、荀子先生正名之独特地位

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，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有什么独特之处？

其一，荀子先生是第一个系统地将"名"的问题从政治伦理的层面提升到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的思想家。他不仅关心"名"在政治中的作用，更关心"名"是如

何产生的、如何运作的、如何与人的本性相关联的。

其二，荀子先生是第一个将"名"的制度史和"名"的哲学史统一起来的思想家。他追溯"刑名从商""爵名从周""文名从礼"的历史，同时又深入分

析"性""情""虑""伪"等概念的内涵，将历史与哲学、制度与人性打通为一个整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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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三，荀子先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"约定俗成"思想的先秦思想家。他说"散名之加于万物者，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"，这是说名称并非天然固有，而是人们

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约定形成的。这一思想在整个先秦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。

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第三点？因为它涉及一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：名与实之间的关系，究竟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？

《周易·系辞上》曰：

子曰："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"然则圣人之意，其不可见乎？子曰："圣人立象以尽意，设卦以尽情伪，系辞焉以尽其言，变而通之以尽利，鼓之舞

之以尽神。"

这段话透露出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：即使是圣人，也承认"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"。语言（名）不能完全表达思想（意），文字（书）不能完全记录语言

（言）。但圣人并没有因此放弃语言和文字，而是通过"立象""设卦""系辞"等方式，尽最大努力来弥补这种不足。

这与荀子先生的态度是一致的。荀子先生既承认名的局限性（"散名之加于万物者，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"——名是约定的，不是天然固有的），又坚持名

的必要性（"后王之成名"——后世之王必须建立完善的名称体系）。

在这种既承认局限又坚持必要的辩证态度中，荀子先生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思想道路。

第二章 后王之成名：制度之名的三大源流

一、"后王"之义

在进入"刑名""爵名""文名"的具体分析之前，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一个关键概念：何为"后王"？

荀子先生频繁使用"后王"一词，这与孟子先生"法先王"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照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曰：

孟子曰："离娄之明，公输子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员；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；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"

孟子先生向后看，以尧舜为治世之典范。荀子先生则向前看，认为治世之法当取诸"后王"。《荀子·非相》曰：

欲观圣王之迹，则于其粲然者矣，后王是也。

为什么荀子先生要特别强调"后王"？

因为在荀子先生的思想体系中，"名"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，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。远古的圣王虽然伟大，但他们的名称体系是简陋的、不

完备的；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积累和发展，名称体系才逐渐成熟。所以"后王之成名"，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，也是对当下实践的指导。

这里面有一个深层的哲学假设：人类社会是进步的，至少在制度文明的层面是如此。名称体系的完善，标志着人类认识能力和治理能力的提升。这与老子

先生"小国寡民"的理想形成了鲜明对比，也与庄子先生"至德之世"的怀念大不相同。

我们不禁要问：这种进步观是从何而来的？

答案或许要从三代制度的实际演变中去寻找。从夏到商，从商到周，制度的确在不断复杂化、精密化。《尚书·酒诰》中记载了周公旦先生对商代制度的

评价和改革，其中就涉及大量名实关系的调整。周初的"制礼作乐"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"正名"工程。

二、刑名从商：法度之名的渊源

"刑名从商"，这四个字背后是整个商代法律制度的缩影。

何谓"刑名"？"刑"者，法也，罚也，刑罚之法也。"刑名"即关于法律、刑罚的名称体系。荀子先生说这些名称"从商"，意味着后世所使用的法律术语和刑罚

名目，主要源自商代的制度传统。

为什么刑名要从商？

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文字记录的王朝（甲骨文）。甲骨文中保存了大量关于法律、刑罚、审判的词汇和记录。商代的法律体系虽然与后世不

同，但它为中国法律术语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基础。

《尚书·盘庚》中就有关于刑罚名目的记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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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告汝于难，若射之有志。汝无侮老成人，无弱孤有幼。各长于厥居。……用罪伐厥死，用德彰厥善。

盘庚先生在迁殷时，对臣民发布的诰令中就使用了"罪""死""德""善"等法律和伦理名称。这些名称的确立和使用，是商代法律制度运作的前提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《尚书·吕刑》中记载了一个关于刑法起源的完整叙事：

王曰："若古有训，蚩尤惟始作乱，延及于平民，罔不寇贼，鸱义，奸宄，夺攘，矫虔。苗民弗用灵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。杀戮无辜，爰始

淫为劓、刵、椓、黥。越兹丽刑并制，罔差有辞。"

这段文字极为重要。它追溯了"刑"的起源，从蚩尤作乱到苗民"制以刑"，从"五虐之刑"到"劓、刵、椓、黥"等具体刑名的出现。这些刑名（劓——割鼻；刵

——割耳；椓——宫刑；黥——面上刺字）后来成为中国法律史上最基本的刑罚名目。

然而我们要追问一个更深的问题：为什么刑名要追溯到商，而不是追溯到更古的夏？

或许是因为商代的法律制度比夏代更为系统和成熟。《左传·昭公六年》载：

夏有乱政，而作禹刑。商有乱政，而作汤刑。周有乱政，而作九刑。

夏有"禹刑"，商有"汤刑"，周有"九刑"。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看，商代的法律术语体系对后世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。周代继承商代的法律术语，虽有增

补改革，但基本框架不变。正如周代的文字系统继承了商代的甲骨文系统一样，法律名称的传承也有类似的路径。

从上古神话的角度来看，刑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。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载：

有系昆之山者，有共工之台，射者不敢北乡。

共工氏与颛顼帝争帝位而"怒触不周山"的神话，被认为是最早的"犯上""叛乱"行为的原型。而神话中对这种行为的命名和惩罚，可以视为"刑名"的原始形

态。

《国语·楚语下》载观射父先生之言：

古者民神不杂。……及少昊之衰也，九黎乱德，民神杂糅，不可方物。夫人作享，家为巫史，无有要质。民匮于祀，而不知其福。蒸享无度，民神

同位。民渎齐盟，无有严威。神狎民则，不蠲其为。嘉生不降，无物以享，祸灾荐臻，莫尽其气。颛顼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

地以属民，使复旧常，无相侵渎，是谓绝地天通。

这段话揭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记忆：在远古时代，"民神杂糅"的混乱状态导致了秩序的崩溃。颛顼帝通过"绝地天通"——将天与地、神与民分开——

重建了秩序。这种"分开"的行为，本质上就是一种最原始的"正名"：天归天，地归地；神归神，民归民。各有其名，各归其位。

从这个角度来理解"刑名从商"，我们可以看到更深层的含义：刑名的建立，不仅是法律制度的需要，更是宇宙秩序的需要。刑罚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惩罚本

身，而是为了维护"名"所代表的秩序。

三、爵名从周：等级之名的完善

"爵名从周"，"爵"者，爵位也，封号也。周代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精密的爵位等级体系，这套体系的名称——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——成为后世爵名的

基本范式。

《礼记·王制》详细记载了周代的爵位制度：

王者之制禄爵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凡五等。诸侯之上大夫卿、下大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凡五等。天子之田方千里，公侯田方百里，伯七十

里，子男五十里。

为什么爵名要从周而不从商或夏？

因为周代的封建制度是三代之中最为完善、最为系统的。夏代虽有诸侯，但等级体系相对简单。商代虽有"侯""伯""甸"等封号，但体系并不统一。只有到

了周代，经过周公旦先生的"制礼作乐"，才建立了一套层次分明、名实相符的爵位制度。

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载：

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赐姓，胙之土而命之氏。诸侯以字为谥，因以为族。官有世功，则有官族，邑亦如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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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话揭示了周代爵名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：爵名不仅是一个头衔，更与姓氏、土地、官职、世系紧密相连。每一个爵名背后，都有一整套制度性的安

排。

更深层的问题是：为什么需要爵名？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需要用不同的"名"来标示不同的地位？

荀子先生在《荀子·王制》中给出了答案：

分均则不偏，势齐则不壹，众齐则不使。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，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。夫两贵之不能相事，两贱之不能相使，是天数也。势位齐而

欲恶同，物不能澹则必争，争则必乱，乱则穷矣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使有贫富贵贱之等，足以相兼临者，是养天下之本也。《书》

曰："维齐非齐。"此之谓也。

这段话极为深刻。荀子先生认为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不是人为制造的不公，而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。如果所有人的地位完全平等（"分均则不

偏，势齐则不壹"），那么就没有人可以领导他人、治理社会，其结果必然是混乱和衰败。

爵名的设立，正是为了将这种必要的差异固定下来、制度化、可辨识。"公""侯""伯""子""男"不仅仅是五个名称，更是五种社会角色、五种权利义务、五种

生活方式的标志。

从上古传说来看，等级制度的建立与天地之序密切相关。《周易·序卦传》曰：

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

错。

天地分上下，人间立君臣。爵名体系正是这种宇宙秩序在人间社会的投射。

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唱道：

文王在上，于昭于天。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有周不显，帝命不时。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

文王先生"在帝左右"——他既是人间之王，又与天帝相近。这种"人王"与"天帝"之间的关联，正是爵名制度的神学基础。天子之所以为"天子"，是因为他承

天之命；诸侯之所以有不同的爵位，是因为他们在天命秩序中占据不同的位置。

我们还要追问：周代的爵名制度与商代的制度有什么根本区别？

根本区别在于：商代的封号制度偏重于军事和祭祀的功能性分类（如"侯"多指边疆守卫者，"伯"多指方国之长），而周代的爵名制度则更强调宗法和礼制

的等级性排列。周代的"公侯伯子男"是一个严格的等级序列，每一级都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和礼仪规范。

这种从功能性到等级性的转变，反映了从商到周社会组织方式的根本变化：从以祭祀和军事为中心的神权社会，转向以宗法和礼制为中心的伦理社会。爵

名的变化，正是这种社会转型的语言学标志。

四、文名从礼：人文之名的定立

"文名从礼"，"文名"即关于礼仪、文化、教化方面的名称。这些名称从"礼"而来，即源自三代以来逐渐积累完善的礼制传统。

何谓"礼"？荀子先生自己的定义最为精到。《荀子·礼论》曰：

礼起于何也？曰：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求，求而无度量分界，则不能不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

人之欲，给人之求。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

礼的起源，在于人有欲望而必须加以节制和引导。礼的本质，是"度量分界"——给万事万物确定适当的度量和界限。而"文名"正是这种度量分界在语言层

面的表现。

"文名"涵盖范围极广。试举几例：

"冠礼"之名——男子二十而冠，冠礼标志着从儿童到成人的转变。冠礼的各种名称（缁布冠、皮弁、爵弁等）都属于文名。

"丧礼"之名——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，五服制度的名称体系极为精密，每一个名称都对应着特定的亲疏关系和哀悼程度。

"祭礼"之名——禘、郊、社、稷、宗庙、春祠、夏禴、秋尝、冬蒸等，每一个名称都对应着特定的祭祀对象、时间和方式。

"乐名"——六乐（云门、咸池、大韶、大夏、大濩、大武）的名称，每一个都与特定的圣王和时代相关联。

为什么这些名称如此重要？因为它们不仅是标签，更是行为规范。知道了"斩衰"的名称，就知道了要穿粗麻布的丧服、守丧三年；知道了"缌麻"的名称，

就知道了只需穿细麻布的丧服、守丧三月。名称本身就包含着行为的指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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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礼记·曲礼上》曰：

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。教训正俗，非礼不备。分争辨讼，非礼不决。君臣上下，父子兄弟，非礼不定。宦学事师，非礼不亲。班朝治军，莅官行

法，非礼不威。祷祠祭祀，供给鬼神，非礼不诚不庄。

"非礼不成""非礼不备""非礼不决""非礼不定""非礼不亲""非礼不威""非礼不诚不庄"——这一连串的"非礼不"，说明了礼在先秦社会中无所不包、无所不在

的地位。而"文名从礼"意味着：所有这些"礼"的具体内容，都通过特定的名称体系得以传承和实施。

从上古神话的角度来看，"文名"的起源可以追溯到"人文初祖"的时代。《周易·贲卦·彖传》曰：

刚柔交错，天文也。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

"人文"一词最早出现于此。"文明以止"——文明之光照耀之处，就是秩序停止混乱之处。"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"——通过观察和运用人文（礼乐教

化），来化育天下。这里的"人文"与"文名"有着直接的语源关系。

《尚书·舜典》记载了舜帝时代的一个重要制度：

帝曰："夔！命汝典乐，教胄子。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。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"

舜帝命夔典乐，教育贵族子弟。"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"——诗、歌、声、律，这些"文名"的确立，是礼乐教化得以实施的前提。如果没

有"诗"这个名称，就无法确定什么样的表达属于"诗"的范畴；如果没有"律"这个名称，就无法确定什么样的音高属于"律"的标准。

我们还要追问：为什么文名从"礼"而不从"乐"？毕竟"礼乐"常常并提，为什么荀子先生只说"文名从礼"？

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或许在于荀子先生对礼与乐关系的独特理解。《荀子·乐论》曰：

乐也者，和之不可变者也。礼也者，理之不可易者也。乐合同，礼别异。礼乐之统，管乎人心矣。

乐的功能是"合同"——让人们和谐统一；礼的功能是"别异"——让人们各守分际。"名"的本质是"别异"——区分此与彼、这与那，所以"文名"当然要

从"礼"而来。乐虽然重要，但乐追求的是"和"，不需要那么多细致的名称区分。

五、散名之加于万物：约定俗成的伟大发现

荀子先生接下来说："散名之加于万物者，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，远方异俗之乡，则因之而为通。"

这句话的含义是：那些加之于万物的普通名称（散名），遵从华夏各地已经形成的习俗和约定（成俗曲期）；对于远方有不同习俗的地方，则根据当地的

习俗来沟通。

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语言哲学命题：名称不是天然固有的，而是约定俗成的。

"成俗"——通过习俗而形成。"曲期"——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约定。"远方异俗之乡，则因之而为通"——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称习惯，应当尊重这种差

异，以此为基础来实现沟通。

为什么这个发现如此伟大？

因为在荀子先生之前，主流的思想倾向于认为名与实之间有某种天然的对应关系。名之所以为名，是因为它天然地指向了那个实体。但荀子先生在《正

名》篇的另一处明确指出：

名无固宜，约之以命，约定俗成谓之宜，异于约则谓之不宜。名无固实，约之以命实，约定俗成谓之实名。

"名无固宜"——名称没有天然的恰当性。"约之以命"——是通过约定来给事物命名的。"约定俗成谓之宜"——约定形成习俗之后，就被认为是恰当的了。

这段话与我们正在解读的这段文字完全呼应。"散名之加于万物者，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"正是"约定俗成"原则的具体应用。

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：荀子先生的"约定俗成"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

线索或许可以在《周易》中找到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曰：

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

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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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牺氏（伏羲氏）作八卦，是"仰观""俯察""近取""远取"之后的创造行为。八卦的符号（名）与天地万物（实）之间的对应关系，不是天然存在的，而是圣

人观察之后"创作"出来的。这种"创作"本身就具有约定的性质。

再看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：

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《夬》。

从"结绳"到"书契"（文字），这种转变也说明了名称体系是人为创造和不断演进的，而非天然固有的。

从上古神话的角度来看，名称的起源常常与"圣人命名"的传说联系在一起。相传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，就是一个关于"名"的起源的神话。《吕氏春秋·君

守》载：

仓颉作书。

虽然这个记载极为简略，但它所蕴含的思想是深刻的：文字（名的最稳定形式）不是自然产生的，而是由人（仓颉）"作"出来的。这与荀子先生"约定俗

成"的思想是一致的。

更有意味的是"远方异俗之乡，则因之而为通"这句话。荀子先生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包容态度：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称系统，这是正常

的，不需要强行统一。重要的是"因之而为通"——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沟通。

这种态度在先秦并不常见。许多思想家倾向于以"华夏"为中心，将"夷狄"视为未开化的存在。但荀子先生认为，"远方异俗之乡"的名称系统虽然与"诸夏"不

同，但同样具有合理性，可以作为沟通的基础。这种开放的文化态度，与他的"约定俗成"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

第三章 性：生之所以然者

一、荀子先生论性的核心定义

"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"——这是荀子先生对"性"这个概念最根本的定义。

什么是"生之所以然者"？就是使生命之所以为生命的那个根据、那个原理、那个本然。不是生命呈现出来的具体样态，而是使那些样态得以呈现的内在根

据。

紧接着，荀子先生又说："性之和所生，精合感应，不事而自然谓之性。"这句话对"性"做了进一步的界定：性所蕴含的和谐状态所产生的，精气交合、感

应变化的过程中，不需要人为努力而自然如此的部分，才叫做"性"。

这两句话合在一起，给出了"性"的完整定义：性是人与生俱来的、不需要后天努力就自然呈现的本然状态。

为什么荀子先生要特别强调"不事而自然"？

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，"性"与"伪"（人为努力）是一对核心的对立范畴。"性"是天然的，"伪"是人为的。人的完善不能仅靠天性，还需要后天的人为努力

（伪）。因此，精确界定"性"的边界——什么属于天性，什么不属于天性——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理论任务。

二、与孟子先生论性的对话

谈到"性"，不能不提孟子先生的性善论。这是先秦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辩论之一。

孟子先生的立场非常鲜明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曰：

孟子曰："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跃之，可使过颡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岂水之性哉？其势则然

也。人之可使为不善，其性亦犹是也。"

又曰：

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敬之心，礼也；

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

孟子先生认为，人的天性中包含着善的"端"（萌芽）：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，这四种心理倾向是人人生而有之的，它们就是仁义礼智的萌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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荀子先生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。《荀子·性恶》曰：

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顺是，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；生而有疾恶焉，顺是，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；生而有耳目之欲，

有好声色焉，顺是，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然则从人之性，顺人之情，必出于争夺，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。故必将有师法之化，礼义之道，

然后出于辞让，合于文理，而归于治。用此观之，然则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。

荀子先生的论证逻辑是：如果顺着人的天性发展下去，结果不是善而是恶——争夺、残贼、淫乱。善是通过后天的教化和努力（伪）才获得的。因此，人

的天性是恶的。

但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理解荀子先生在这段"散名之在人者"中对"性"的定义。他说的是"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"和"不事而自然谓之性"，这两个定义本身并没

有包含善恶的价值判断。他只是在说：性就是那个天然的、不经人为的部分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在《正名》篇中，荀子先生对"性"的定义比《性恶》篇中的论述更为中性、更为客观。《正名》篇是在做概念分析，而不是在做

价值判断。

我们要追问：为什么荀子先生要在不同的篇章中用不同的方式谈论"性"？

或许是因为《正名》篇和《性恶》篇有不同的理论目标。《性恶》篇的目标是论证人性的缺陷，从而为礼义教化的必要性提供理据。《正名》篇的目标是

建立一套准确的概念体系，为思想讨论提供可靠的基础。在不同的目标下，同一个概念可以有不同层面的展开。

三、老子先生与庄子先生论性

老子先生虽然不常直接使用"性"这个字，但他的思想中有丰富的关于人之本然状态的论述。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曰：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

道是"混成"的、"先天地生"的、"独立而不改"的。道的这些特征，与荀子先生所说的"性"有某种相似性：都是本然的、不经人为的、自然如此的。但老子先

生所说的"道"的本然性远远超越了人的层面，是宇宙的本然性。

《道德经》第十六章曰：

致虚极，守静笃。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。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

"归根""复命""知常"——这些概念描述的是万物回归本然状态的过程。这个本然状态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万物的"性"。老子先生虽然不直接谈"人性善恶"，

但他的思想暗示：万物的本然状态（性）是"静"的、"常"的，偏离这种状态就是失去了"性"。

庄子先生对"性"的理解则更为独特。《庄子·马蹄》曰：

马，蹄可以践霜雪，毛可以御风寒。龁草饮水，翘足而陆，此马之真性也。虽有义台路寝，无所用之。及至伯乐，曰"我善治马"，烧之，剔之，刻

之，雒之，连之以羁馽，编之以皂栈，马之死者十二三矣。饥之，渴之，驰之，骤之，整之，齐之，前有橛饰之患，而后有鞭筴之威，而马之死者

已过半矣。

庄子先生用马的比喻来说明"性"的问题：马的真性是"龁草饮水，翘足而陆"——自由自在地生活。伯乐的"善治马"——给马钉蹄铁、上辔头、关马厩——

虽然使马变得"有用"，却伤害了马的真性。

这个比喻直接挑战了荀子先生的思想。荀子先生认为，人的天性需要通过礼义教化（"伪"）来完善；庄子先生则认为，一切人为的教化都是对天性的伤

害。

然而我们要追问：庄子先生是否真的在完全否定一切人为的努力？

《庄子·养生主》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暗示了另一种可能性：

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砉然向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，合于桑林之舞，乃中经首之会。

庖丁解牛的技艺已经达到了"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"的境界。这种境界既非纯粹的天性（因为需要十九年的磨练），也非简单的人为造作

（因为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，达到了与"道"合一的状态）。这或许暗示着：在性（天然）与伪（人为）之间，还有第三种可能性——通过人为的修炼而回

归天然的和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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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"精合感应"的上古回响

荀子先生说"性之和所生，精合感应，不事而自然谓之性"，其中"精合感应"四字极为值得深究。

"精"在先秦思想中是一个重要概念。《管子·内业》曰：

凡物之精，此则为生。下生五谷，上为列星。流于天地之间，谓之鬼神；藏于胸中，谓之圣人。是故此气，杳乎如入于渊，淖乎如在于海，卒乎如

在于己。是故此气也，不可止以力，而可安以德；不可呼以声，而可迎以意。敬守勿失，是谓成德。德成而智出，万物毕得。

"精"是万物生成的根本力量。它在天为星，在地为谷，在人为灵。"精合感应"描述的正是这种根本力量的运作方式：精气交合，感而应之，由此产生生命

的种种表现。

这与上古的宇宙生成论有密切关系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曰：

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

从太极到两仪到四象到八卦，这是一个从浑然一体到逐渐分化的过程。"精合感应"所描述的正是类似的过程：在生命内部，各种精气力量相互作用、相互

感应，由此产生了人的种种天然特质。

《国语·周语下》载伶州鸠先生论乐：

气无滞阴，亦无散阳，阴阳序次，风雨时至，嘉生繁祉，人民和利，物备而乐成，上下不罢，故曰乐正。

阴阳之气的和谐运作，是万物生成和人民安乐的基础。荀子先生所说的"性之和所生"，正是这种和谐状态在人的层面的体现。

从上古神话来看，"精合感应"也有原型可寻。女娲造人的传说中，女娲抟黄土以造人，这个"抟"的动作就包含了"精合"的意味——将天地间的精华（黄土

中的精气）揉合在一起，创造出有生命的人。虽然这是神话叙事，但它所表达的宇宙观与荀子先生的"精合感应"有着深层的呼应。

五、性之边界：什么不是性

要准确理解荀子先生对"性"的定义，还需要从反面来界定：什么不是"性"？

根据荀子先生的定义，"不事而自然"才是性。那么，凡是需要"事"（人为努力）才能获得的，都不是性。

比如，人天生会哭、会笑、会饿了想吃、渴了想喝——这些是"性"。

但人会读书、会行礼、会辞让、会守信——这些不是"性"，而是"伪"（后天习得的）。

这个区分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教育和治理的策略。如果善是天性（如孟子先生所主张），那么教育的任务就是"保全"天性，防止天性被外界污

染。如果善不是天性（如荀子先生所主张），那么教育的任务就是"改变"天性，通过礼义教化使人从恶向善转化。

《荀子·劝学》的开篇正是基于这种理解：

学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于蓝而青于蓝；冰，水为之而寒于水。木直中绳，輮以为轮，其曲中规。虽有槁暴，不复挺者，輮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绳则

直，金就砺则利，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。

"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"——人通过学习可以超越自己的天性。"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砺则利"——天然的材料需要人为的加工才能变得有用。"性"是天然的材

料，"学"（广义的伪）是加工的过程。

我们还要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如果"性"是"不事而自然"的，那么"性"本身有没有善恶之分？

荀子先生在《性恶》篇中明确说"人之性恶"。但在《正名》篇中，他给"性"的定义是价值中立的——只是"生之所以然者"和"不事而自然"。这两种表述之间

是否存在矛盾？

或许可以这样理解：在《正名》篇中，荀子先生是在给"性"这个概念做逻辑定义（性是什么）；在《性恶》篇中，荀子先生是在做价值判断（性的实际内

容是什么样的）。逻辑定义告诉我们"性"这个名称所指的是什么范围的现象；价值判断告诉我们这些现象的实际状况如何。两者并不矛盾，而是不同层次

的论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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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情：性之好恶喜怒哀乐

一、情的定义与内涵

"性之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谓之情。"

荀子先生对"情"的定义极为简洁明了：情就是性所表现出来的好恶喜怒哀乐。换言之，情是性的外显，是性的动态表现。

性是静态的、内在的、潜在的；情是动态的、外在的、实际的。性是水的本质（湿润、流动），情是水的表现（或平静如镜、或汹涌澎湃、或结冰为

霜）。

"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"——这六种基本的情感状态，几乎涵盖了人类情感生活的全部光谱。好与恶是趋避反应，喜与怒是正负回应，哀与乐是悲欢体

验。

为什么荀子先生只列出这六种情感？是因为人只有六种情感吗？

当然不是。荀子先生列出这六种，是因为它们是最基本的、最具代表性的情感范畴。其他更复杂的情感（如嫉妒、羞耻、敬畏、思念等）都可以被理解为

这六种基本情感的组合或变体。

二、与《礼记》论情的呼应

《礼记·礼运》有一段极为重要的关于"情"的论述：

何谓人情？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，七者弗学而能。

《礼记》列出的是"七情"：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与荀子先生的"六情"（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）相比，有同有异。相同的是喜、怒、哀；不

同的是《礼记》有惧、爱、欲，荀子先生有好、乐。

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？

因为不同的思想家对"基本情感"的分类方式不同。荀子先生侧重于情感的正负两极（好—恶，喜—怒，哀—乐），形成三组对立。《礼记》则更侧重于情

感的功能类型（趋避——爱恶，应激——喜怒惧，生存——哀欲），分类更为细致。

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："弗学而能"——不需要学习就能拥有。这与荀子先生"不事而自然"的界定完全一致。情是天然的，不是后天习得的。人生来就会

好、会恶、会喜、会怒、会哀、会乐。

三、情与性的关系

情与性的关系是先秦思想中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。

荀子先生说"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"，这意味着情是性的展开、性的表达、性的具体化。性是抽象的"生之所以然者"，情是具体的"好恶喜怒哀乐"。

这种关系可以类比为根与枝叶的关系：性是根，情是枝叶。根是不可见的，藏于地下；枝叶是可见的，展于天空。但枝叶的形态由根决定，就像情的内容

由性决定一样。

《周易·系辞上》曰：

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。

"成之者性也"——使道得以实现的，就是性。而性实现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面貌，正是"情"。"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"——不同的人对

同一个道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，这种差异本身就是"情"的体现。

孟子先生也有类似的思考。他认为人有四种基本的情感倾向，他称之为"四端"：

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

孟子先生将这四种情感倾向视为善的萌芽，是人性善的证据。荀子先生则不会做这样的推论。在荀子先生看来，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固然是人的情感

反应，但它们并不能证明人性是善的。因为人同样有嫉妒、贪婪、残忍、懒惰等情感反应，这些反应也是"不事而自然"的。

这里我们要追问一个关键问题：情本身有没有善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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荀子先生的回答似乎是：情本身没有善恶，善恶取决于情的运用方式。当情被引导到正确的方向（通过礼义），它就是好的；当情被放纵到错误的方向

（顺从天性），它就是不好的。

《荀子·正名》篇在另一处说：

性者，天之就也；情者，性之质也；欲者，情之应也。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，情之所必不免也。

"情者，性之质也"——情是性的实质内容。"欲者，情之应也"——欲望是情的自然反应。情和欲都不是需要消灭的东西，而是需要引导的东西。

四、情的上古记忆

从上古神话和民俗的角度来看，"情"的概念有更为原始的内涵。

在上古传说中，天地之间的种种自然现象常常被理解为天地之"情"的表现。风是天地之怒，雨是天地之泣，日出是天地之喜，地震是天地之惧。

《国语·周语上》载伯阳父先生论地震：

伯阳父曰："周将亡矣！夫天地之气，不失其序。若过其序，民乱之也。阳伏而不能出，阴迫而不能蒸，于是有地震。"

在这里，地震被解释为天地之气（阴阳）失序的结果。阴阳之气就像天地的"情"——当它们处于和谐状态时，天地平静；当它们失序时，天地震怒。

这种将自然现象理解为天地之"情"的思维方式，是上古人的基本世界观。它暗示着：人的"情"并不是人独有的，而是天地万物共有的。人有好恶喜怒哀

乐，天地也有好恶喜怒哀乐。人的情是天地之情的一部分。

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曰：

悠悠昊天，曰父母且。无罪无辜，乱如此幠。昊天已威，予慎无罪。昊天泰幠，予慎无辜。

诗人向"昊天"（天）倾诉自己的冤屈，把天称为"父母"。这说明在先秦人的观念中，天是有"情"的——天能感受人的痛苦，天能回应人的呼唤。人与天之

间的关系，是一种情感性的关系。

这种观念为荀子先生的"情"概念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背景：人的情不是孤立的心理现象，而是宇宙大化中的一个环节。

五、为什么要区分性与情

最后我们要问：荀子先生为什么要将"性"与"情"区分为两个概念？为什么不能用一个概念来涵盖？

因为"性"与"情"虽然密切相关，但在逻辑上属于不同的层次。性是潜在的，情是实现的；性是持久的，情是变化的；性是所有人共同的基底，情是每个人

在具体情境中的具体反应。

如果不做这种区分，就会产生严重的理论混乱。比如，孟子先生说人性善，依据是人有恻隐之心。但恻隐之心是"性"还是"情"？如果是"情"（情境性的情

感反应），那就不能直接用来证明"性"（本然的内在根据）是善的。

荀子先生正是通过严格区分"性"与"情"，来避免这种论证上的跳跃。性是性，情是情。性是产生情的根据，情是性的具体表现。从情的具体表现不能直接

推出性的价值判断。

这种区分的精密性，正是荀子先生"正名"之学的典范。

第五章 虑与伪：心之择与人之成

一、虑：情然而心为之择

"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。"

这个定义极为精妙。"情然"——情感产生了，各种好恶喜怒哀乐涌上来了。"而心为之择"——在这种情况下，心（思维意识）进行选择和判断。这个选择

和判断的过程，就叫做"虑"。

"虑"是一个转折点。在"虑"出现之前，人的活动是自然的、本能的——性产生情，情驱动行为。在"虑"出现之后，人的活动中加入了理性的成分——心对

情进行审视、评估和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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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要追问：为什么心能够对情进行选择？心的这种选择能力是从哪里来的？

荀子先生在《荀子·解蔽》中给出了解释：

心者，形之君也，而神明之主也。出令而无所受令。自禁也，自使也，自夺也，自取也，自行也，自止也。故口可劫而使墨云，形可劫而使诎申，

心不可劫而使易意。是之则受，非之则辞。故曰：心容，其择也无禁。

"心者，形之君也"——心是身体的主宰。"出令而无所受令"——心发出命令但不接受外来的命令。"自禁也，自使也"——心是自主的、自由的。正因为心

有这种自主性，它才能对情进行选择，而不是被情所控制。

这段话揭示了荀子先生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：人之所以为人，不仅在于有"性"和"情"（这些动物也有），更在于有"心"的自主选择能力。

《论语·为政》载孔子先生之言：

子曰："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"

"思"与荀子先生的"虑"有密切关系。孔子先生强调"学"与"思"的结合，说明"思"（虑）在认识和修养过程中的核心地位。

《孟子·告子上》亦曰：

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此天之所与我者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。此为大人而已矣。

孟子先生说"心之官则思"——心的功能就是思考。这与荀子先生的"心为之择"完全一致。两位先生虽然在性善性恶的问题上有分歧，但在"心"的自主性

和"思虑"的重要性上是一致的。

二、伪：心虑而能为之动

"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。"

心经过思虑之后，指导身体做出行动，这就叫做"伪"。

"伪"在荀子先生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核心概念，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概念之一。后人常常将"伪"理解为"虚伪""作假"，这完全偏离了荀子先生的本义。

荀子先生所说的"伪"，本义是"人为"——人有意识地作为。"伪"字从"人"从"为"，就是"人之所为"的意思。

紧接着，荀子先生又说："虑积焉，能习焉，而后成谓之伪。"

这句话进一步阐明了"伪"的特征：不是一次性的行动，而是思虑的积累（虑积）和能力的练习（能习）所达成的结果。"伪"是一个持续的、累积的、有目

的的过程。

这个定义有两层含义：

第一层，"伪"需要"虑"的指导。没有思虑的行动不是"伪"，而是本能反应。比如手碰到火就缩回来，这不是"伪"，因为没有经过"心虑"的过程。但决定用火

来烹饪食物、取暖御寒，这就是"伪"，因为其中包含了思虑和选择。

第二层，"伪"需要时间的积累。一次性的行动不算真正的"伪"。只有当思虑不断积累、能力不断练习之后所达成的结果，才是完整意义上的"伪"。

为什么荀子先生要如此强调"伪"的积累性？

因为在他看来，人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长期修炼的结果。《荀子·劝学》曰：

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；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。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骐骥一跃，

不能十步；驽马十驾，功在不舍。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

"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"——善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，就会产生质的飞跃，达到圣人的境界。这个积累的过程，正是"虑积焉，能习焉，而后

成"的具体写照。

三、伪与性的对立统一

在荀子先生的思想体系中，"性"与"伪"构成了一对核心的对立范畴。

性是天然的，伪是人为的。 性是先天的，伪是后天的。 性是不事而自然的，伪是虑积能习而成的。 性是所有人共同的起点，伪是使人彼此区分的过程。

但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对抗，而是辩证的统一。荀子先生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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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者，本始材朴也；伪者，文理隆盛也。无性则伪之无所加，无伪则性不能自美。性伪合，然后成圣人之名，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。（《荀子·礼

论》）

"无性则伪之无所加"——没有天性，人为的教化就没有着力点。"无伪则性不能自美"——没有人为的努力，天性就不能自我完善。性与伪必须结合，才能

成就圣人之名、天下之治。

这个思想极为深刻。它意味着：人的完善既不是纯粹回归天性（如庄子先生所主张），也不是完全否定天性（这没有人主张），而是在天性的基础上，通

过持续的人为努力来实现超越。

这与《周易》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。《周易·乾卦·象传》曰：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"自强不息"——这就是"伪"的精神。天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的，君子效法天道，也要不断地自我努力、自我完善。这种努力不是违背天性，而是顺应天道

——天道本身就是"行健"的，人的"自强不息"正是对天道精神的回应。

四、虑与伪的层次关系

荀子先生的定义中包含了一个清晰的层次结构：

性 → 情 → 虑 → 伪

性是基底，产生情感；情感产生后，心进行选择（虑）；心选择之后，指导行动（伪）；行动经过积累和练习，最终成就（"而后成谓之伪"）。

这个层次结构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：

第一，每一个层次都建立在前一个层次的基础之上。没有性就没有情，没有情就没有虑，没有虑就没有伪。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生发过程。

第二，每一个层次都比前一个层次更加具有人的主动性。性是完全被动的（"不事而自然"），情是半被动的（"性之好恶喜怒哀乐"——由性自然产生），

虑是主动的（"心为之择"——心进行选择），伪是最为主动的（"虑积焉，能习焉，而后成"——需要长期的有意识努力）。

第三，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性，正是从"虑"这个层次开始显现的。动物也有性和情（也会好恶喜怒），但动物没有"心为之择"的能力。人的独特之处，在

于能够对自己的情感进行审视和选择，而不是完全被情感所驱动。

这个层次结构也呼应了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的名言：

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

"人心"可以对应"情"——人的自然情感，是"危"的（容易偏离正道）。"道心"可以对应"虑"和"伪"——通过思虑和修炼所达到的合乎道的心理状态，

是"微"的（细微难察）。"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"——通过精纯和专一的修炼，达到中正的境界。这个从"人心"到"道心"的转化过程，正是荀子先生所说的

从"性""情"到"虑""伪"的提升过程。

五、庄子先生的另一种"虑"

庄子先生对"虑"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。在庄子先生看来，"虑"不是提升的途径，而是障碍的来源。

《庄子·齐物论》曰：

大知闲闲，小知间间。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。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。缦者、窖者、密者。小恐惴惴，大恐缦缦。其发若

机栝，其司是非之谓也；其留如诅盟，其守胜之谓也。其杀若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为之，不可使复之也；其厌也如缄，以言其老洫也。

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。喜怒哀乐，虑叹变慹，姚佚启态，乐出虚，蒸成菌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

乎！

"喜怒哀乐，虑叹变慹"——庄子先生将"虑"列在"喜怒哀乐"之后，视之为人心的纷扰和消耗。在庄子先生看来，这些喜怒哀乐、思虑叹息，像蘑菇一样从

虚空中生发，日夜交替于人心之中，人却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。

庄子先生追问的是一个比荀子先生更为根本的问题：这些情感和思虑的"主体"是谁？"虑"的那个"心"又是谁？如果我们连"心"的真正主人都找不到，那么所

谓的"心为之择"又有什么确定性可言？

《庄子·齐物论》接着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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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为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眹。可行己信，而不见其形，有情而无形。

"若有真宰"——好像有一个真正的主宰者在控制着一切。"而特不得其眹"——但特别找不到它的踪迹。"有情而无形"——有情感（有作用）却没有形体

（不可把握）。

这是对"心"的一种深刻的怀疑。庄子先生并不否认思虑的存在，但他怀疑思虑的自主性。如果那个进行选择的"心"本身就是不可把握的，那么"心为之

择"的"虑"还能有多大的可靠性？

荀子先生与庄子先生的这种分歧，触及了人类思想最深层的困境：我们能否信任自己的理性？理性是解放还是束缚？

荀子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：心是可以信任的，理性是解放的工具。"心者，形之君也，而神明之主也"——心有足够的自主性和权威性来指导人的行为。

庄子先生的回答是存疑的：心是不可把握的，理性可能是另一种束缚。"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眹"——我们以为在进行自主选择，但也许只是被某种不可

知的力量所驱使。

这两种回答都有深刻的洞见。荀子先生看到了理性的建设性力量——没有理性的引导，人就无法超越本能，建立文明。庄子先生看到了理性的局限性——

过度依赖理性，人就会失去与道（整体、自然）的联系，陷入分裂和焦虑。

六、从卜筮看"虑"的上古形态

荀子先生将"虑"界定为"情然而心为之择"——心对情感进行审视与选择。然而在上古时代，人们在做重大抉择时并不完全依赖个人的心智判断，而是借助

卜筮之术来寻求指引。

《周易·系辞上》曰：

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分而为二以象两，挂一以象三，揲之以四以象四时，归奇于扐以象闰，五岁再闰，故再扐而后挂。

这种繁复的揲蓍程序，本质上就是一种"虑"的外化形式。当个人的心智不足以做出判断时，上古之人通过操作蓍草来"借助"天地的力量进行选择。卜筮的

过程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"心为之择"的延伸——不仅是个人之心在择，而且是试图让天地之心也参与选择。

《尚书·洪范》载箕子先生之言：

汝则有大疑，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，谋及卜筮。汝则从，龟从，筮从，卿士从，庶人从，是之谓大同。

"谋及乃心"——首先征询自己内心的判断。"谋及卿士"——其次征询大臣们的意见。"谋及庶人"——再征询民众的看法。"谋及卜筮"——最后征询龟卜和蓍

筮的结果。

这是一个极为精妙的决策程序。它将"虑"（心的选择）放在了第一位，但并不止步于此。个人之虑、集体之虑、天命之示三者结合，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决

策过程。

我们不禁要追问：荀子先生所说的"虑"是否仅限于个人之心的活动？还是也包含了这种更广泛的决策过程？

从荀子先生的文本来看，他的"虑"主要指个人之心的选择活动。但从上古的文化背景来看，"虑"的原始形态远比个人心智的运作更为丰富。上古之人不是

独自面对世界做出选择的孤立个体，而是天地人三者交互感应的参与者。他们的"虑"不仅是内在的思维活动，更是一种与天地万物的沟通和协商。

荀子先生将"虑"收缩为个人之心的活动，这是理性化的进步，但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"缩减"——上古那种人与天地相感通的整体性经验，被简化为了个

人心智的内在运作。

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载：

筮者曰："吉。涉河，侯车败。"

卜筮的结果需要解读（诠释），而解读本身就是一种"虑"——将符号与实际情境相对照，做出判断。这种解读之"虑"既需要智慧，也需要经验，更需要对

天地之道的深刻领悟。它与荀子先生所说的"心为之择"有着共同的内核，但其外延更为广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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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事与行：正利与正义

一、事：正利而为

"正利而为谓之事。"

这个定义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丰富。"正利"——以正当的利益为目标。"而为"——在此目标指导下行动。这就是"事"。

"事"是人的日常活动的总称。但荀子先生特别用"正利"来界定"事"的内涵，说明不是所有的活动都算"事"。只有以正当利益为目标的活动，才算"事"。

这里的关键词是"正"。什么是"正利"？如何判断一种利益是"正"的？

荀子先生在《荀子·荣辱》中给出了提示：

义之所在，不倾于权，不顾其利。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，重死持义而不桡，是士君子之勇也。

又在《荀子·王霸》中说：

国者，天下之利用也；人主者，天下之利势也。得道以持之，则大安也，大荣也，积美之源也。不得道以持之，则大危也，大累也，有之不如无

之。

"正利"就是合于道、合于义的利益。为自身的合理需求而努力，为家庭的生计而操劳，为国家的治理而奔走——这些都是"正利而为"。但为不正当的私欲

而损害他人、为短期的好处而牺牲长远的利益——这些就不是"正利"，因而也不算"事"。

为什么荀子先生要将"利"与"正"联系在一起？

因为在先秦思想中，"利"本身是中性的，甚至是正面的。《周易·乾卦·文言传》曰：

利者，义之和也。

"利是义的和谐体现"——利与义不是对立的，而是统一的。正当的利益本身就是义的表现。

孔子先生也并不一概反对利。《论语·里仁》曰：

子曰："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"

孔子先生反对的不是追求富贵（利），而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追求富贵。"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"——如果不是通过正道获得的，即使得到了也不接受。这

与荀子先生"正利而为谓之事"的精神完全一致。

二、行：正义而为

"正义而为谓之行。"

"行"比"事"高一个层次。"事"是以正当的利益为目标，"行"是以义为目标。"事"关乎利，"行"关乎义。

这种区分非常精妙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大部分的活动都是"事"——为了合理的利益而行动（种田为了吃饱，做工为了养家，经商为了获利）。但在某些时

刻，人需要超越利的考量，纯粹以义为准则来行动——即使这种行动没有利，甚至需要牺牲利。这种纯粹以义为准则的行动，就是"行"。

《论语·宪问》载：

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"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绑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"曰："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

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"

"见利思义"——看到利益就想到义。这正是从"事"（正利而为）到"行"（正义而为）的转化。不是说不要利，而是说在利面前，首先要考虑的是义。

孟子先生将这种区分推到了极致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记载：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"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"孟子对曰："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'何以利吾国'，大夫曰'何以利吾

家'，士庶人曰'何以利吾身'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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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先生在这里并不是说利完全不重要，而是说如果上下都只追求利而不讲义，国家就会陷入危险。这与荀子先生区分"事"和"行"的思路是一致的：日常

的"事"可以以利为目标（只要是"正利"），但人的最高追求——"行"——应当以义为准则。

三、事与行的上古原型

从上古传说来看，"事"与"行"的区分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。

"事"的原型或许可以在后稷的传说中找到。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详细记述了后稷教民稼穑的故事：

诞后稷之穑，有相之道。茀厥丰草，种之黄茂。实方实苞，实种实褎。实发实秀，实坚实好。实颖实栗，即有邰家室。

后稷教人民种植庄稼——这是最典型的"正利而为"，是"事"的原型。他的行为直接目的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（正当的利益），方法是通过辛勤的农业劳

动。

"行"的原型则可以在禹的传说中找到。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——这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（事实上他牺牲了个人的利益），而是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

（义）。《尚书·益稷》载禹先生之言：

予思日孜孜。

"日孜孜"——每天勤勤恳恳。大禹治水的动力不是私利，而是对天下的责任。这就是"正义而为"的典范。

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载：

舜臣尧，举八恺，使主后土，以揆百事，莫不时序，地平天成。举八元，使布五教于四方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，内平外成。

"揆百事"——处理各种政务（事）。"布五教于四方"——推广五种伦理教化（行）。"事"是政务层面的，"行"是道德层面的。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

四、为什么要区分事与行

我们要追问：荀子先生为什么要将"事"与"行"区分为两个概念？将它们合并为一个概念不行吗？

不行。因为如果不做这种区分，就会产生两种极端：

一种极端是纯粹功利主义——一切行为都以利益为目标，没有义的考量。这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纯粹的利益交换，丧失道德的维度。

另一种极端是纯粹道德主义——一切行为都以义为目标，排斥利的考量。这会导致脱离实际，使道德成为空洞的说教。

荀子先生通过区分"事"和"行"，避免了这两种极端。"事"承认利的合理性（但必须是"正利"），"行"坚持义的至上性（"正义而为"）。两者结合，才构成完

整的人的活动。

《周易·坤卦·文言传》曰：

直其正也，方其义也。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敬义立而德不孤。

"直"是内心的正直，"方"是行为的方正。"敬以直内"——以敬的态度保持内心的正直。"义以方外"——以义的标准规范外在的行为。内外兼修，才能成就完

整的德性。

荀子先生的"事"与"行"的区分，正是这种内外兼修思想在行为层面的具体体现。

第七章 知与智：从认识到运用

一、知：所以知之在人者

"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。"

这个定义需要仔细解读。"所以知之"——使人能够认识事物的那种能力。"在人者"——存在于人身上的。"谓之知"——这就叫做"知"。

换言之，"知"是人天生的认识能力。每个人都有眼耳鼻舌身等感官，有心（思维器官），这些就是"所以知之在人者"——使人能够认识事物的先天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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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智：知有所合

"知有所合谓之智。"

当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相遇，产生了正确的认识结果，这就叫做"智"。"合"字极为关键——它意味着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契合、吻合、相应。

"知"是潜在的认识能力，"智"是实现了的认识成果。"知"是硬件，"智"是软件运行后的输出。

这个区分非常重要。有"知"而无"智"是可能的——一个人天生有完好的感官和思维能力（知），但如果他不学习、不思考、不实践，他就不会产生真正的

智慧（智）。

反过来说，"智"的获得需要两个条件：一是"知"的先天基础，二是与认识对象的"合"（接触、学习、体验）。

这与荀子先生的学习理论完全一致。《荀子·劝学》曰：

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也。吾尝跂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见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长也，而见者远；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也，而闻者

彰。假舆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绝江河。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。

"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"——君子的天生素质（知）并不比别人强，他的优秀在于善于利用外在条件（使知"有所合"，从而产生智）。

三、先秦诸子的"知"论

孔子先生对"知"有自己独特的理解。《论语·为政》曰：

子曰："由！诲女知之乎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"

"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"——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。这看似简单，实则深刻。这里的"知"包含了两个层次：第一层是对事物的认识（知之/

不知），第二层是对自己认识状态的认识（知道自己知道/知道自己不知道）。第二层的"知"就是荀子先生所说的"智"——认识能力与认识状态的正

确"合"。

老子先生对"知"的态度则更为复杂。《道德经》第七十一章曰：

知不知，尚矣。不知知，病也。圣人不病，以其病病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"知不知"——知道自己的无知。"不知知"——不知道自己的无知（以为自己知道，其实不知道）。这与孔子先生"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"的精神是一致

的。

但老子先生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。《道德经》第四十八章曰：

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无为而无不为。

"为学日益"——追求知识，越来越多。"为道日损"——追求大道，越来越少。在老子先生看来，最高的"智"不是积累更多的知识，而是超越知识的局限，

回到"无为"的境界。

庄子先生将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。《庄子·养生主》开篇即说：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！

生命是有限的，知识是无限的。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限的知识，只会疲惫不堪。

我们要追问：庄子先生是否在否定"知"和"智"的价值？

恐怕不是完全否定，而是在警示一种危险：当人们把"知"等同于"智"，以为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就获得了智慧时，他们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智慧。真正的智

慧不在于知道多少，而在于知道在什么时候该放下知识。

这与荀子先生的立场有着微妙的差异。荀子先生认为"知有所合谓之智"——知识与实践的正确结合就是智慧。庄子先生则认为，这种"合"本身可能是一种

执着，真正的智慧在于超越"合"与"不合"的二元对立。

四、"知"的上古溯源

从上古传说的角度来看，"知"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紧密相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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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·系辞下》记载了一系列圣人"观象制器"的传说：

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

情。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《离》。包牺氏没，神农氏作。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盖取诸《益》。日中为市，

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《噬嗑》。

包牺氏（伏羲氏）"仰观""俯察""近取""远取"——这种认识活动正是荀子先生所说的"知"的运用。而从这种认识活动中产生出八卦、网罟、耒耜、交易等文

明成果——这就是"知有所合"，即"智"的体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每一次"制器"都被关联到一个卦象（离、益、噬嗑等）。这说明在上古传说中，"知"的运用不是随意的，而是有其内在的法则（卦象所代

表的自然规律）。"知有所合"的"合"，正是人的认识能力与自然法则的契合。

五、知与智的伦理维度

荀子先生区分"知"与"智"，还有一层伦理含义。

"知"是所有人都有的（"所以知之在人者"），但"智"不是所有人都有的（需要"有所合"）。有的人有"知"而无"智"——有认识能力却没有用好，看到了却没

有理解，听到了却没有领悟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

荀子先生在《荀子·解蔽》中分析了原因：

凡人之患，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。治则复经，两疑则惑矣。天下无二道，圣人无两心。今诸侯异政，百家异说，则必或是或非，或治或乱。

"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"——被局部的认识所遮蔽，看不到整体的道理。这就是有"知"而无"智"的典型状态。人有认识能力，但因为偏见、成见、片面性等

原因，认识能力没有正确地"合"到认识对象上，因而没有产生真正的智慧。

这种分析与孔子先生的思想是呼应的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曰：

子曰："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"

不因为一个人说了好话就提拔他，不因为一个人品行不好就否定他的话。这就是避免"蔽于一曲"，让"知"正确地"合"到认识对象上。

第八章 能与能：从潜质到实现

一、两个"能"

"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；能有所合谓之能。"

这段话初看似乎是重复，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同层次的"能"。

第一个"能"（"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"）：使人能够做事的那种先天能力。这包括人的体力、智力、天赋、本能等——一切使人能够从事某种活动的先天

条件。

第二个"能"（"能有所合谓之能"）：先天能力与实际任务相遇，产生了有效的成果。这是实现了的能力，是能力的证明。

这种区分与"知"和"智"的区分完全平行：

知——先天的认识能力 → 智——认识能力的有效运用 能——先天的行动能力 → 能——行动能力的有效运用

为什么荀子先生要做这种区分？

因为有能力不等于能做到。一个人可能有很好的体力（能），但如果他没有学习过任何技艺，他的体力就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劳动（能有所合）。一个人可

能有很好的智力（知），但如果他没有接受过教育，他的智力就无法转化为有用的知识（知有所合）。

从潜在到实现，需要一个过程——这个过程就是学习、练习、积累，即"伪"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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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先秦对"能"的理解

《论语·雍也》载：

子曰："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。今女画。"

"力不足"——能力不够。"中道而废"——半途而废。孔子先生指出，有些人自以为能力不足而放弃，其实不是真的不能，而是自己给自己设了限。"今女

画"——你是自己画了一条线，给自己划定了界限。

这段话揭示了"能"的一个重要维度：人的实际能力往往超过他自以为的能力。"所以能之在人者"的潜力是巨大的，但如果一个人不去尝试、不去练习，这

种潜力就永远无法实现。
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有类似的论述：

曰："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"曰："挟太山以超北海，语人曰'我不能'，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'我不能'，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"

"挟太山以超北海"——这是真的不能（超出了人的先天能力范围）。"为长者折枝"——这是能做到而不做（先天能力完全足够，只是不愿意去做）。

孟子先生在这里区分了"不能"（能力确实不足）和"不为"（有能力但不去做）。这个区分与荀子先生的两个"能"是相呼应的：第一个"能"是先天能力，第二

个"能"是先天能力的实际运用。从第一个"能"到第二个"能"，需要"为"的行动。

三、上古传说中的"能"

在上古传说中，"能"常常与特殊的天赋或神力联系在一起。

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载郯子先生之言：

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，凤鸟适至，故纪于鸟，为鸟师而鸟名。凤鸟氏，历正也。玄鸟氏，司分者也。伯赵氏，司至者也。青鸟氏，司启者也。丹鸟

氏，司闭者也。祝鸠氏，司徒也。睢鸠氏，司马也。鸤鸠氏，司空也。爽鸠氏，司寇也。鹘鸠氏，司事也。五鸠，鸠民者也。

少昊时代以鸟名官，每一种鸟都有特定的"能"——凤鸟能管历法，玄鸟能司分至，祝鸠能管教化，睢鸠能管军事。这种以鸟的特殊能力来命名官职的做

法，反映了上古人对"能"的理解：每一种存在都有其独特的能力，找到合适的位置让它发挥能力（"能有所合"），就能实现良好的治理。

这与荀子先生的思想有深层的呼应：名称（鸟名）的设立不是随意的，而是基于对"能"的认识。每一个名称都对应着一种特定的能力和职责。名实相符，

各尽其能，天下才能大治。

第九章 病与命：性伤与节遇

一、病：性伤谓之病

"性伤谓之病。"

这四个字简洁而深刻。"病"不是别的，就是"性"受到了伤害。

什么是"性伤"？就是人的天然状态受到了损害。天然应当如此的，变得不如此了——这就是"病"。

这个定义有几层含义：

第一，"病"是相对于"性"的正常状态而言的。如果没有对"性"的正常状态的认识，就无法判断什么是"病"。这就像如果不知道人体的正常体温，就无法判断

是否发烧。

第二，"病"是"性"的偏离，不是"性"的消失。性受伤了，但性还在；就像一棵树被虫蛀了，树还在，只是不健康了。

第三，"病"暗示着可以治疗的可能性。既然病是性的偏离，那么通过恢复性的正常状态，就可以治病。

这种对"病"的理解，与先秦的医学思想有密切的关联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载医和先生论疾：

天有六气，降生五味，发为五色，征为五声，淫生六疾。六气曰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也。分为四时，序为五节，过则为灾。阴淫寒疾，阳淫热

疾，风淫末疾，雨淫腹疾，晦淫惑疾，明淫心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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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和先生认为，疾病的原因是"六气"的"淫"（过度）。当阴阳风雨晦明这六种自然之气超出了正常的范围（"过则为灾"），就会产生相应的疾病。这与荀

子先生"性伤谓之病"的思想是一致的：疾病是自然状态（性）受到损害（伤）的结果。

《管子·内业》亦曰：

凡人之生也，天出其精，地出其形，合此以为人。和乃生，不和不生。

人的生命是天地精气的和合。"和乃生，不和不生"——和谐就有生命，不和谐就没有生命。"病"就是"不和"——天性的和谐状态被破坏了。

二、病的引申义

荀子先生说"性伤谓之病"，这个"性伤"是否仅限于身体健康的层面？

从荀子先生的整体思想来看，"性伤"应该有更广泛的含义。不仅身体的天然功能受损是"病"，精神的天然状态偏离也是"病"。

《荀子·解蔽》中就用"蔽"来形容一种精神上的"病"：

故为蔽：欲为蔽，恶为蔽，始为蔽，终为蔽，远为蔽，近为蔽，博为蔽，浅为蔽，古为蔽，今为蔽。凡万物之异则莫不相为蔽，此心术之公患也。

"蔽"——遮蔽、偏蔽。欲望遮蔽了理性，厌恶遮蔽了公正，只看开头遮蔽了结尾，只看远处遮蔽了近处……这些"蔽"都是心灵的"病"——精神的天然明澈

状态（性）受到了损害（伤）。

从上古传说来看，"病"也常常与天地秩序的失衡联系在一起。旱灾、洪水、瘟疫等自然灾害，被理解为天地之"性"受到了伤害。

《国语·周语上》载：

夫水土演而民用也。水土无所演，民乏财用，不亡何待？……是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瞍赋，矇诵，百工

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。

天子听政之所以要广开言路，让各种人都来进谏，正是为了防止政治的"病"——当权者的视野被遮蔽（蔽），判断偏离了正常状态（性伤），治理就会出

问题（病）。

从上古巫医传统来看，"病"的治疗本质上就是"性"的恢复。上古巫医不分家，治病的过程同时也是通神的过程、正名的过程。《山海经》中记载了大量具

有药用价值的草木鸟兽，每一种的名称都与其疗效密切相关。知道它的名字，就知道它能治什么病——这再次说明了"名"的力量。

《周易·无妄卦》六三爻辞曰：

无妄之灾，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。

无妄之灾——并非因为自身有过失而遭受的灾祸。这种灾祸不是"性伤"所致的"病"，而是"节遇"所致的"命"。荀子先生区分"病"与"命"的深意正在于此：有

些困境是自身原因造成的（性伤——病），有些困境是外在际遇造成的（节遇——命）。两种困境的应对方式不同：病可以通过修复和调养来治疗（恢复

性的正常状态），命则只能通过智慧和勇气来承受和应对。

《诗经·小雅·小弁》中有一段动人的倾诉：

我心忧伤，惄焉如捣。假寐永叹，维忧用老。心之忧矣，疢如疾首。

"心之忧矣，疢如疾首"——心里的忧愁，就像头痛一样剧烈。在先秦人的经验中，心灵之忧与身体之病是相通的。这印证了荀子先生"性伤谓之病"的广义

理解：不仅身体的疾病是"性伤"，心灵的痛苦也是"性伤"。身心一体，性之所涵，无分内外。

三、命：节遇谓之命

"节遇谓之命。"

这三个字同样简洁而深刻。"节"——时节、际遇的时间点。"遇"——遭遇、碰上。"命"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遭遇到特定的际遇。

这个定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：它将"命"从神秘主义中解放了出来。

在先秦思想中，"命"常常被理解为天的意志或超自然的安排。《论语·颜渊》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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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牛忧曰："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。"子夏曰："商闻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

无兄弟也？"

"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"——死生和富贵是由超越人力的因素决定的。子夏先生虽然接受了"命"的存在，但他的策略是：既然命不可改，那就做好自己能做

的（"敬而无失""恭而有礼"），不必为不可控的因素忧虑。

孔子先生本人也曾说过：

子曰："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！"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"命也"——这是命。道能不能推行，不完全由人决定，还有"命"的因素。

然而荀子先生的"节遇谓之命"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。"命"不是天的意志，不是超自然的安排，而只是"节遇"——在特定时间点上遭遇到的特定际

遇。这种际遇有偶然性，但没有神秘性。

为什么荀子先生要这样定义"命"？

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，"天"是自然的、没有意志的。《荀子·天论》曰：

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应之以治则吉，应之以乱则凶。强本而节用，则天不能贫。养备而动时，则天不能病。循道而不贰，则天不能

祸。

"天行有常"——天的运行有固定的规律。"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"——不因为有尧这样的明君就有利于人，也不因为有桀这样的暴君就危害人。天是中性

的、无目的的自然过程。

既然天没有意志，那么"命"就不可能是天的"安排"。"命"只是人在自然过程中的"节遇"——在某个时间节点上，恰好遇到了某种情况。这种遭遇可能是好

的，也可能是坏的，但它不是某个超自然力量刻意安排的，而是时间和际遇的自然交汇。

四、命的上古理解

在上古传说中，"命"常常与天的意志联系在一起。"天命"是一个核心概念。

《尚书·汤誓》载商汤先生之言：

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……夏氏有罪，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。

"天命殛之"——上天命令消灭夏朝。商汤先生以"天命"为自己伐夏的合法性依据。

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曰：

文王在上，于昭于天。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

"其命维新"——周的天命是新授的。周代的建立被理解为"天命"的转移——从商转到了周。

这种"天命"观与荀子先生的"节遇谓之命"有着根本的差异。传统的天命观认为命是天的有意志的安排；荀子先生则认为命只是时间和际遇的自然交汇。

但两种理解之间也有一个共同点：都承认人力之外还有不可控的因素。传统的天命观将这种不可控因素归于天的意志，荀子先生将它归于时间和际遇的偶

然性。

为什么荀子先生要去除"命"中的神秘色彩？

或许是因为他看到了"天命"观的危险性：如果一切都是天的安排，那么人还需要努力吗？如果成败都由天决定，那么个人的修养和社会的教化还有什么意

义？

荀子先生通过将"命"定义为"节遇"——仅仅是时间和际遇的巧合——来维护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。命是不可控的，但命只是偶然的际遇，不是预定的结

局。面对不可控的际遇，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（伪）来做出最好的回应。

《荀子·天论》进一步申明：

大天而思之，孰与物畜而制之！从天而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！望时而待之，孰与应时而使之！因物而多之，孰与骋能而化之！思物而物之，孰

与理物而勿失之也！愿于物之所以生，孰与有物之所以成！故错人而思天，则失万物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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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制天命而用之"——不是被动地接受天命，而是主动地掌握和利用天命。"应时而使之"——不是被动地等待时机，而是主动地回应和利用时机。这正是

对"节遇谓之命"的实践回应：命（节遇）是客观存在的，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节遇的结果。

五、"是散名之在人者也，是后王之成名也"

荀子先生以这句话结束了整段论述："是散名之在人者也，是后王之成名也。"

这是一个总结性的判断：以上所论述的性、情、虑、伪、事、行、知、智、能、病、命，都是"散名之在人者"——关于人的普通名称；而这些名称的确

立，就是"后王之成名"——后世之王所建立的名称体系。

这个总结有两层含义：

第一，这些概念不是哲学家的发明，而是制度建设的一部分。"后王之成名"——这些名称是治国理政的工具，是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。没有

对"性""情""虑""伪"等概念的清晰界定，就无法建立有效的教育体系（因为不知道教育要改变什么、保留什么）；没有对"事""行"的区分，就无法建立有效

的赏罚制度（因为不知道该奖励什么、惩罚什么）；没有对"知""智""能"的界定，就无法建立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（因为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人）。

第二，这些概念虽然涉及人的内在状态（性情虑伪），但它们的意义在于社会实践。荀子先生不是在做纯粹的心理学分析，而是在为社会治理提供概念工

具。每一个概念的界定，都服务于一个实践的目标：如何认识人、如何教育人、如何治理人。

第十章 从上古视角看正名：神话、巫术与名的力量

一、名的原始力量

在上古人的观念中，"名"不仅仅是一个标签或符号，而是具有实际力量的东西。知道一个事物的名字，就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对这个事物的控制力。

这种观念在先秦典籍中有大量的痕迹。

《山海经》中记载了大量怪异之物，每一种都被给予了特定的名称，而知道它们的名称通常意味着能够应对它们：

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载：

又东三百里，曰堂庭之山，多棪木，多白猿，多水玉，多黄金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白鹿而四角，名曰夫诸，见则其邑大水。

"名曰夫诸"——知道了这种异兽的名字，就知道它出现意味着什么（洪水将至），因而可以预先准备。

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载：

又西三百五十里，曰天山，多金玉，有青雄黄。英水出焉，而西南流注于汤谷。有神焉，其状如黄囊，赤如丹火，六足四翼，浑敦无面目，是识歌

舞，实惟帝江也。

"实惟帝江也"——"帝江"这个名字不仅是一个标识，更是一种认识。知道了这个神叫"帝江"，就知道了它的性质（"浑敦无面目""是识歌舞"），从而知道如

何与它相处。

这种"知名即知物"的思维方式，或许可以追溯到更为原始的巫术观念。在巫术思维中，名字与事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（感应关系）。通过操控名字，

可以影响事物本身。

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载：

名有五，有信，有义，有象，有假，有类。以名生为信，以德命为义，以类命为象，取于物为假，取于父为类。

起名有五种方式：以出生的情况命名（信），以美德命名（义），以相似之物命名（象），借用其他事物命名（假），取父亲名字的某个要素命名

（类）。这些命名方式都暗示着名与实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。

二、正名与天地秩序

从上古的宇宙观来看，正名不仅是人间社会的需要，更是天地秩序的体现。

《周易·系辞上》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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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故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业。

从太极到两仪到四象到八卦——这是一个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从无名到有名的过程。太极是"无名"的（混沌一体），两仪是最初的"命名"（阴

阳之分），四象是进一步的分化（老阴老阳少阴少阳），八卦是更细致的分类（乾坤震巽坎离艮兑）。

这个过程与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有着深层的呼应：名的建立就是秩序的建立。从无名到有名，就是从混沌到有序。

《国语·楚语下》中的"绝地天通"传说也与此相关。颛顼帝将天地分开、神民各归其位，本质上就是一个正名的过程——天是天的名分，地是地的名分；

神是神的角色，民是民的角色。各归其名，各守其位，秩序由此而生。

三、巫与名

在上古社会中，巫是掌握"名"的力量的关键人物。巫通过知晓万物之名来沟通天人、祛除灾病、预知吉凶。

《国语·楚语下》载观射父先生之言：

古者民神不杂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，而又能齐肃衷正，其智能上下比义，其圣能光远宣朗，其明能光照之，其聪能听彻之，如是则明神降之，在男

曰觋，在女曰巫。

巫觋的特征是"智能上下比义，圣能光远宣朗，明能光照之，聪能听彻之"——超越常人的认识能力。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"知"常人所不知的事物，掌握常

人所不知的名称。

这与荀子先生的"知有所合谓之智"形成了有趣的对照。在上古观念中，"智"（超凡的认识能力）属于巫觋这类特殊的人；而在荀子先生的体系中，"智"是

所有人通过学习和修炼都可以获得的。

这种转变是意义深远的。从巫觋垄断"名"的知识，到荀子先生主张通过正名让所有人共享概念体系，反映了从神权社会到理性社会的转型。正名之学的意

义，不仅在于建立准确的概念体系，更在于将知识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所有人的公共资源。

四、神话中的"性""情""命"

上古神话中对"性""情""命"的理解，与荀子先生的哲学定义有着有趣的对照。

关于"性"——上古神话中的造人传说暗示了人"性"的来源。女娲抟土造人，用的是天地之精华（黄土之中蕴含的元气）。这意味着人的"性"（本然状态）

来自天地，是天地精气在人身上的体现。这与荀子先生"性之和所生，精合感应"的说法有着深层的呼应。

关于"情"——上古神话中的天神和英雄都有强烈的情感表现。共工氏怒触不周山（怒），舜帝南巡而崩，娥皇女英泣于湘江、泪染青竹（哀），禹得涂山

氏而喜（喜乐）。这些神话故事表明，在上古人的观念中，情感不是人类特有的，而是天地万物共有的生命力量。

关于"命"——上古神话中的"天命"观念极为浓厚。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曰：

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

商族的始祖契是由天命玄鸟（燕子）降而生的。这是一个关于"命"的起源神话：商族的存在本身就是天命的结果。

但荀子先生将"命"定义为"节遇"，去除了其中的神话色彩。这并不意味着荀子先生否定了上古传说的价值，而是意味着他在一个更理性的层面上重新解释

了"命"的含义。上古人说的"天命"，在荀子先生看来，不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，特定的人群恰好遇到了特定的际遇——"节遇"而已。

五、名与万物之灵

《山海经》中记载了大量的异兽、异鸟、异草、异石，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名字。这些名字不是随意给的，而是与事物的形态、习性、功能、征兆密切相

关。

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载：

有鸟焉，其状如鸡，五采而文，名曰凤凰，首文曰德，翼文曰义，背文曰礼，膺文曰仁，腹文曰信。是鸟也，饮食自然，自歌自舞，见则天下安

宁。

凤凰身上有五种文字："德""义""礼""仁""信"。一只鸟的身体上承载着五种伦理概念的名称——这是多么奇妙的想象！在上古人看来，万物都承载着"名"，

万物都在用自己的存在来"命名"宇宙的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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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万物皆有名、万物皆载名的观念，为荀子先生的"散名之加于万物者"提供了一个深远的文化背景。"散名"之所以能够"加于万物"，不仅是因为人有命

名的能力，更是因为万物本身就具有被命名的"可能性"——它们的形态、习性、功能本身就在"邀请"人类给它们命名。

这或许就是"约定俗成"的更深层含义：名称的"约定"不是完全任意的，而是在人的认识能力与事物的可认识性之间的一种互动中形成的。人不是在空白的

世界上随意贴标签，而是在与万物的交互中，逐渐发现了最合适的名称。

第十一章 名的体系：从散名到成名

一、散名与成名的关系

回顾荀子先生的整段论述，我们可以看到"散名"与"成名"之间的辩证关系。

"散名"是分散的、个别的、具体的名称——性、情、虑、伪、事、行、知、智、能、病、命，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和适用范围。

"成名"是系统的、整体的、制度化的名称体系——后王将这些散名组织起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框架，用以认识人、教育人、治理人。

从散名到成名的过程，就是从个别到系统、从经验到理论、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。

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关键的条件：一个能够俯瞰全局、把握整体的视角。在荀子先生的思想中，这个视角就是"后王"——一个理想的治理者，他能够总结历

史经验，建立完善的名称体系，为社会提供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。

二、名的内在逻辑

荀子先生所列出的散名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内在逻辑线：

性（本然状态）→ 情（本然状态的表现）→ 虑（对表现的审视和选择）→ 伪（审视选择后的有意识行动）→ 事/行（有意识行动的两种类型）→ 知/智/

能（行动的认知和能力条件）→ 病（对本然状态的偏离）→ 命（不可控的外在际遇）

这条逻辑线从内到外、从低到高、从被动到主动、从可控到不可控，勾勒出了人的存在的完整图景。

从内到外：性→情→虑→伪，是从内在状态到外在行为的展开过程。 从低到高：事→行，是从利的追求到义的追求的提升过程。 从被动到主动：性（不

事而自然）→伪（虑积能习而成），是从被动的本能到主动的修炼的转化过程。 从可控到不可控：伪（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）→命（不可控的节遇），是

从人的能动性到世界的偶然性的跨越。

这个图景的完整性是惊人的。它几乎涵盖了人的存在的所有维度：本性、情感、思维、行动、价值、认识、能力、健康、命运。

三、为什么以"病"和"命"结尾

荀子先生的散名列举以"病"（性伤谓之病）和"命"（节遇谓之命）结尾，这个安排不是偶然的。

"病"和"命"代表了人的存在中两种最深层的困境：

"病"是内在的困境——人的天性可以被伤害，人的本然状态可以被破坏。无论人如何努力修炼（伪），他的性仍然可能受到伤害（病）。这提醒人们：修

炼不是一劳永逸的，而是需要持续维护的。

"命"是外在的困境——人会遇到不可控的际遇。无论人如何努力，都有一些事情是他无法决定的。这提醒人们：人的能动性是有边界的。

把"病"和"命"放在最后，是荀子先生的一种深刻的诚实。他不回避人的存在的困境和局限。他承认：即使有了完善的名称体系，即使有了正确的教育和修

炼，人仍然面临着内在的脆弱和外在的不确定性。

但承认困境不等于向困境投降。荀子先生的整个思想体系——从"后王之成名"到"散名之在人者"——都在告诉我们：虽然困境存在，但人可以通过建立正

确的名称体系（认识自己）和持续的人为努力（改善自己）来最大程度地应对困境。

这种既诚实面对困境又积极应对困境的态度，或许就是荀子先生正名之学的最深层的精神。

四、名与人的自我认识

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荀子先生的"散名之在人者"实际上是一个关于"人的自我认识"的完整方案。

通过界定"性"，人知道了自己的本然状态是什么。 通过界定"情"，人知道了自己的情感反应是什么。 通过界定"虑"，人知道了自己的思维能力是什么。 通

过界定"伪"，人知道了自己的行动方式是什么。 通过界定"事"和"行"，人知道了自己的活动可以分为哪些类型。 通过界定"知""智""能"，人知道了自己的

认识和行动能力的结构。 通过界定"病"，人知道了自己的脆弱性在哪里。 通过界定"命"，人知道了自己的限度在哪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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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套概念体系就像一面镜子，让人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各个方面。而正名的意义，就在于把这面镜子擦得尽可能干净、尽可能明亮，让人的自我认识尽

可能准确、尽可能深刻。

《尚书·太甲中》载伊尹先生之言：

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逭。

这句话与荀子先生的思想形成了深刻的呼应。"天作孽"可以对应"命"（不可控的外在际遇），虽然是坏的际遇，但仍然有应对的余地。"自作孽"可以对

应"病"（因自身的过失导致的性的伤害），则更难以弥补。而避免"自作孽"的前提，就是准确的自我认识——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性，什么会伤害自己的

性，什么是正利什么是正义，什么是知什么是智。

正名，归根结底，是为了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、管理自己、完善自己。

第十二章 综论：名何以成世

一、正名的三个层面

综合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将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概括为三个层面：

第一，制度层面（后王之成名）：通过建立刑名、爵名、文名等制度性名称，为社会提供基本的秩序框架。刑名界定了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，爵名界定

了什么是上什么是下，文名界定了什么是礼什么是非礼。

第二，认识层面（散名之加于万物者）：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，为万事万物提供可以沟通的名称。这些名称虽然不是天然固有的，但一旦形成习俗，就成

为人们认识世界和相互交流的共同基础。

第三，自我认识层面（散名之在人者）：通过界定性、情、虑、伪、事、行、知、智、能、病、命等概念，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一套精密的工具。这些概

念帮助人理解自己的本性、情感、思维、行动、能力和命运。

这三个层面是层层递进的。没有制度层面的名称，社会就无法运转；没有认识层面的名称，知识就无法传承；没有自我认识层面的名称，人就无法理解和

完善自己。

二、名与道

最后，我们需要回到先秦思想最根本的问题：名与道的关系。

老子先生说"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"——道超越了名，名无法穷尽道。

庄子先生说"道恶乎隐而有真伪？言恶乎隐而有是非？"——名（言）的建立反而可能遮蔽道。

荀子先生的立场是什么？

荀子先生承认名的局限性——"名无固宜""名无固实"，名称没有天然的恰当性和固有的实在性。但他同时坚持名的必要性——没有名称，人就无法认识世

界、无法沟通、无法建立秩序。

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：名不等于道，但名是通向道的途径。

《荀子·正名》另一处说得更为明确：

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，上以明贵贱，下以辨同异。贵贱明，同异别，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，而事无困废之祸。此所为有名也。

名的目的是"指实"——指向实际。名不是目的本身，而是指向实际的手段。通过名来认识实（"指实"），通过名来区分实（"辨同异"），通过名来安排实

（"明贵贱"）——这就是名的价值所在。

《周易·系辞下》曰：

子曰："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"然则圣人之意，其不可见乎？子曰："圣人立象以尽意。"

"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"——文字不能穷尽语言，语言不能穷尽思想。但这不意味着应该放弃文字和语言。圣人通过"立象"来弥补语言的不足。同样，荀子

先生通过"正名"来弥补名的不足——建立尽可能准确、尽可能系统的名称体系，虽然不能穷尽道，但可以尽可能接近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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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名与人的尊严

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，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还有一个被忽视的维度：名与人的尊严。

当荀子先生逐一界定性、情、虑、伪、事、行、知、智、能、病、命这些概念时，他实际上在做的是：为人的存在的每一个方面赋予尊严。

性有性的尊严——它是"生之所以然者"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。 情有情的尊严——它是性的自然表达，不是需要压抑或消灭的东西。 虑有虑的尊严——它

是心的自主选择，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能力。 伪有伪的尊严——它是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的自我超越。 事有事的尊严——正当的利益追求是值得肯定

的。 行有行的尊严——为义而行是人的最高追求。 知与智有知与智的尊严——认识能力的发展是人的天赋权利。 能有能的尊严——能力的实现是人的自

我价值的证明。 病有病的尊严——承认脆弱性是诚实面对自身的表现。 命有命的尊严——接受不可控的际遇是智慧和勇气的体现。

通过给每一个方面一个准确的"名"，荀子先生赋予了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和被尊重的资格。名不仅是工具，更是尊严的标志。一个有名的存在，就是一个被

承认的存在；一个被准确命名的存在，就是一个被深刻理解的存在。

这或许就是正名的终极意义：不是为了控制，不是为了分类，而是为了理解和尊重——理解万物的差异，尊重每一种存在的独特性。

四、结语

"后王之成名"——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历史叙事，更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政治理想。后王建立名称体系的事业永远不会完成，因为世界在变化，人的认

识在深化，名称体系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完善。

"散名之在人者"——这不仅是一组哲学概念的定义，更是一面认识自我的镜子。通过性、情、虑、伪、事、行、知、智、能、病、命这些概念，人得以看

清自己的本然状态、情感反应、思维方式、行动模式、认识能力和命运际遇。

从先秦儒学的角度看，正名是仁政的基础——没有准确的名称，就没有正确的言论、有效的施政、合理的赏罚。

从先秦道家的角度看，正名是对道的接近——虽然名不等于道，但正确的名是通向道的最可靠的途径。

从上古神话的角度看，正名是文明的起源——从混沌到有序，从无名到有名，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步。

在这三重视角的交汇处，我们看到了荀子先生正名之学的独特光辉：它既是理性的分析，又是历史的回顾；既是政治的方案，又是哲学的沉思；既是对人

的认识，又是对世界的理解。

名以成世，世以名立——这或许就是荀子先生正名之学所要告诉我们的终极真理。

附论：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

在结束之前，我们提出几个由这段文字引发的、但未能完全解答的深层问题，留待有志之士进一步探索。

问题一：性与伪的边界在哪里？

荀子先生说"不事而自然谓之性"，"虑积焉，能习焉，而后成谓之伪"。但在实际生活中，性与伪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。

比如，一个人从小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长大，耳濡目染，自然而然地养成了礼貌和善良的习惯。这种习惯是"性"还是"伪"？它是"不事而自然"的（因为他

没有刻意去学习），还是"虑积能习而成"的（因为它确实是在后天环境中形成的）？

这个问题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哲学困境：天性与教养（nature and nurture）的界限在哪里？

《庄子·骈拇》似乎触及了这个问题：

是故骈于明者，乱五色，淫文章，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？而离朱是已。多于聪者，乱五声，淫六律，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？而师旷是已。枝

于仁者，擢德塞性以收名声，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？而曾参、史鱼是已。

庄子先生认为，即使是仁义礼智这些看似美好的品质，如果过度发展，也会偏离人的天性（"擢德塞性"——拔高德性、堵塞天性）。这暗示着：任

何"伪"的过度发展都可能反过来伤害"性"。

但荀子先生似乎不会同意这种看法。在他看来，"无伪则性不能自美"——没有伪，性就不能自我完善。性需要伪来补充和提升，这个过程没有"过度"可

言，因为性的完善本身就是一个无限的过程。

问题二：约定俗成的名称如何保证准确性？

荀子先生说"散名之加于万物者，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"。名称是约定俗成的。但约定俗成的名称如何保证它准确地指向了事物的本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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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错误的名称如果约定俗成了，它就变成了"正确"的名称吗？比如，如果所有人都把"鹿"叫做"马"，那么"马"就真的指向了鹿吗？

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以"指鹿为马"的故事而为人所知。《吕氏春秋·审应》记载了类似的思想实验：

夫辞者，意之表也。鉴其表而弃其意，悖。故言不足以为治。

语言（辞）是思想（意）的表达。如果只关注语言的表面而忽视了思想的内容（"鉴其表而弃其意"），就会出问题。这意味着：约定俗成的名称虽然具有

社会效力，但如果它偏离了事物的实际状况，就需要通过正名来纠正。

荀子先生的解决方案是"后王之成名"——由有智慧、有权威的治理者来建立和维护名称体系的准确性。但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：谁来保证后王的智慧和

公正？

问题三：不同文化的"散名"如何沟通？

荀子先生说"远方异俗之乡，则因之而为通"。但如果两种文化的名称体系有根本性的差异——比如，一种文化有"义"的概念而另一种没有——如何"因之而

为通"？

这个问题在先秦时代或许还不太突出（因为诸夏各国的文化差异相对有限），但在更广阔的文明视野中，它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挑战。

《礼记·王制》载：

五方之民，言语不通，嗜欲不同。达其志，通其欲：东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译。

"五方之民，言语不通"——不同方位的人民，语言互不相通。需要通过翻译（寄、象、狄鞮、译）来沟通。但翻译只能转换语言，能否转换概念？如果一

种文化中根本没有某个概念对应的"名"，翻译又如何操作？

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跨文化沟通中的核心难题。而荀子先生"因之而为通"的态度——尊重差异、寻求沟通——或许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出发点。

问题四：正名能否通向自由？

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最深层的问题：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，最终是通向秩序还是通向自由？

从表面上看，正名的目的是建立秩序——通过准确的名称体系，让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井然有序。刑名维护法律秩序，爵名维护等级秩序，文名维护礼仪

秩序，散名维护概念秩序。

但从更深层来看，正名也可以通向自由。因为正名让人认识自己——知道自己的性是什么、情是什么、虑能做什么、伪能达到什么。这种自我认识本身就

是一种自由：知道自己是谁，才能决定自己要成为谁。

老子先生说"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"（《道德经》第三十三章）。荀子先生的"散名之在人者"，正是帮助人实现"自知"的工具。而"自知"——这不正是自由的

起点吗？

当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天性（性），什么是自己的情感反应（情），什么是自己的思维能力（虑），什么是自己的有意识作为（伪），什么是

正当的利益追求（事），什么是合乎义理的行为（行），什么是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局限（知、智、能），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脆弱（病），什么是不可控制

的际遇（命）——当他清楚地知道了这一切之后，他就不再是一个被本能驱使的存在，也不再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棋子。他成为了一个自觉的、自主的、

有尊严的人。

这或许就是荀子先生正名之学最终要达到的境界——不是通过名称来束缚人，而是通过名称来解放人。

名以成世，世以名立。

而人，正是在名与世之间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
本文引用先秦典籍包括：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道德经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礼记》《墨子》《管子》《山海

经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公孙龙子》。所有引用均取自先秦原文，不涉及两汉之后的注解和阐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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